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9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项目名称 公务用车购置经费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开始时间 2019年1月1日 结束时间 2019年12月31日

项目概况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原有的执法执勤车辆使用时间已经到达既定的报废
年限，继续使用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且维护费用逐年提升。为了确保检察工
作能够顺利开展与实施，本院制定了交通工具购置费项目，拟对达到报废年限
的车辆进行报废，并购置新车保证检察业务的顺利进行。

立项依据

关于转发《财政部关于印发<党政机关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沪财行[2011]46号文）
《市机管局、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上海市市级行政单位固定资产报废标准>（试
行）的通知》（沪机管[2014]23号文）
《党政机关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财行[2011]180号文）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随着检察业务量的不断增加，对执法执勤用车的需求也不断增加。本院此次申
请更新购置的车辆已达使用年限，车辆老化，出现磨损严重、故障频繁等问题
。为了确保车辆的安全行驶和保证办案业务用车，设立公务用车购置经费项目
。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依据有关文件与本院的车辆管理规定
沪财行[2011]46号文  

项目总预算（元） 593362 项目当年预算（元） 593362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公务用车购置经费 593362



项目实施计划

技术上，本院有专业人员结合日常车辆管理的实际情况拟定更新车辆的数量、
采购标准规格、配件的数量等；
人员资源配备上，资产科负责旧车辆的报废处置工作；车辆管理科负责车辆的
采购、验收、管理等工作；
采购标准上，本院严格按照车辆改革后的额度标准，该项目是对原有机动车的
报废与更新。

项目总目标

按照市财政对市级行政单位车辆配置标准的要求，对达到使用年限的车辆进行
更新购置，消除因车辆老化、损坏等造成的潜在安全风险，减少维护维修开
支，提高整体检察业务办案效率，确保本院各项日常工作顺利进行。

年度绩效目标

全年完成执法执勤车辆的报废工作，并完成执法执勤车辆的采购工作。

分解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
标

财务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财务制度健全性 制度完备齐全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资产产权明确性 资产明确

预算执行率 ≥95.00

支付及时率 =100.00%

政府采购合规性 合规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产出目标

车辆报废数量 =2.00辆

车辆采购数量 =2.00辆

车辆验收合格率 =100.00%

车辆采购及时率 =100.00%

车辆价格合规性 合规

效果目标

车辆故障率 ≤2.00%



效果目标

车辆闲置率 =0.00%

车辆使用效率 提升

使用满意度 ≥90.00%

影响力目标

建立车辆长效管理机制 完善

备注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9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项目名称 检察办案场所设施装备费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开始时间 2019年1月1日 结束时间 2019年12月31日

项目概况

该项目为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2019年保障业务工作正常开展所需进行采
购的设备，其中包括便携式计算机、台式计算机、电子印章打印机、黑白激光
打印机、执法执勤车辆循环清洗设备。

立项依据

沪财行[2014]2号；沪机管[2014]23号
《上海市市级行政单位通用办公设备家具配置标准》
《上海市市级行政单位固定资产报废标准》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随着检察办案业务量不断增加，为了保障检察院检察办案业务和行政办公工作
的正常运行，此次申请设立检察办案场所设施装备费项目。
本院申请更新购置的上述设备，已经到达使用年限，需要进行报废与更新。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技术上，本院采购的装备均是市场上现有销售的设备，技术上不存在问题；
流程上，本院有部门负责对设备进行采购，涉及招投标工作的，进行招投标；
标准上，本院此次采购属于对旧设备的更新。更新的数量根据实际需要，在机
管局规定的数量额度内申请；
人员配备上，本院有专人负责对原有的设备进行报废、更新、验收等工作。

项目总预算（元） 132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32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检察办案场所设施装备购置费 1320000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项目实施计划

2019年上半年完成相关采购工作的招标流程，下半年完成相应的购置工作，并
多相应的设备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的作入库处理，并根据实际办案需求，进行
设备的发放工作。 

项目总目标

按照市财政对市级行政单位设备配置标准的要求，对达到使用年限的部分设备
进行更新。通过设备更新，消除旧设备因老化、损坏等造成的潜在风险，减少
维护维修开支，提高整体办案效率，更好地为本院提供业务保障，确保各项业
务活动顺利进行。

年度绩效目标

通过政府采购完成上述项目，计划在2019年11月30日前完成采购、验收、入库
等工作，并将按照需求将上述设备发放给我院一线办案和办公业务人员。确保
检察办案业务的效率。

分解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
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财务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产产权明确性 资产明确

支付及时率 =100.00%

预算执行率 ≥95.00%

政府采购合规性 合规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产出目标

执法执勤车辆循环清洗设备 =1.00套

台式计算机 =45.00台

黑白激光打印机 =20.00台



产出目标

电子印章打印机 =1.00台

便携式计算机采购 =20.00台

设施装备验收合格率 =0.00

固定资产登记入库及时率 =100.00%

采购计划完成及时率 =100.00%

采购成本合规 合规

效果目标

设备闲置率 =0.00

车辆外观清洁度 提升

检察院办公效率 提升

设备故障率 ≤2.00%

检察院工作人员满意度 ≥90.00%

影响力目标

设备使用人员到位率 =100.00%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备注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9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项目名称 专项维修费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工程类 √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开始时间 2019年1月1日 结束时间 2019年12月31日

项目概况

根据市机管局要求申报2019年度办公用房维修计划，根据机管局维修批复安排
维修预算项目主要包括：地下室修复；室外地面，排水管道修复；二楼区域功
能性调整；热水设备检修更换；局部绿化补种工程。

立项依据

《上海市市级机关办公用房管理暂行办法》（沪委办发[2013]9号）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楼房及部分设备使用年限已久，出现外观及功能上
的缺损，已无法满足检察业务的使用需求。项目为了完善检察院内设施功能，
改善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条件，以适应新时代检察院发展的需求，保障检察院建
设的平稳发展，为检察业务的正常开展，实施专项维修费项目。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由行装处负责该项目前期立项时的审批，项目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监督、协调
等工作安排。并负责项目立项、预算编制、项目建设、采购和具体实施，还负
责对项目的监督、验收工作。

项目总预算（元） 3947588 项目当年预算（元） 3947588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专项维修费 3947588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项目实施计划

按计划完成项目招标流程，并委托第三方机构对项目实施提供设计服务、监理
服务和审价服务，确保项目按时按质完成。

项目总目标

根据人民检察院建设的各项基本要求，完成本院大楼的相关改造工作，使其满
足检察院的各类办案业务需求。加强司法保障力度，推进检察院建设整体规
划，全面提升本院综合办案业务能力。

年度绩效目标

完成项目招标、施工工作，并做好项目验收工作，确保项目按时完成，并能够
达到相关建设标准，保障本院办案业务顺利实施。

分解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
标

财务竣工报告编制及时性 及时

财务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支付及时率 =100.00%

预算执行率 ≥95.00%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监理规范性 规范

产出目标

项目工程完成率 =100.00%

工程用料环保达标率 =100.00%

工程一次验收通过率 ≥98.00%

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00%



产出目标

工程完成及时率 =100.00%

工程审价合理 合理

效果目标

热水设备故障率 ≤2.00%

施工对办公效率影响情况 较低

办公用房功能 各项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绿化覆盖率 提升

检察院工作人员满意度 ≥90.00%

影响力目标

配套设施到位率 =100.00%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备注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9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项目名称 检察业务保障费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开始时间 2019年1月1日 结束时间 2019年12月31日

项目概况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拥有重要的社会政治地位，
依法履行监督职能，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和正确实施。检察业务保障费主要包
括特保费和维稳费两个子项。分别就办案场所特保和办案业务维稳对检察检务
工作进行辅助保障。   

立项依据

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检务保障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沪检发装字
[2016]9号）；
财政部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财务管理暂行办法》财行
[2014]2号
《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中政委[2014]3号）
《人民检察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细则（试行）》（高检发刑申字[2016]1号）
《上海市检察机关国家司法救助工作规定》（沪检发控字[2018]12号）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特保费用主要用于保证检察办案工作秩序，保障检察院工作场所的安全水平，
保证检察业务工作的正常开展。实现国家司法救助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维稳费用是根据国家司法救助的相关工作规定，结合本市检察工作实际情况，
对遭受犯罪侵害或者民事侵权，无法通过诉讼获得有效赔偿，生活面临击破困
难的当事人或者其近亲属采取的补助性救济措施，由国家给予适当经济资助，
帮助他们摆脱生活困境，既彰显党和政府的民生关怀，又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
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司法的权威和公信。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检务保障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沪检发装字
[2016]9号）；
财政部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财务管理暂行办法》财行
[2014]2号
《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中政委[2014]3号）
《人民检察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细则（试行）》（高检发刑申字[2016]1号）
《上海市检察机关国家司法救助工作规定》（沪检发控字[2018]12号）

项目总预算（元） 704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704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检察综合保障费 704000

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本院办案业务实际情况，实施该项目经费支出。

项目总目标

做好司法过程中对困难群众的救助工作，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社会
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保障检察院工作场所的安全水平，保障检察业
务工作的正常开展。

年度绩效目标

依据项目年度实施计划和办案业务实际情况，完成项目的支出。

分解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
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财务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支付及时率 =100.00%

预算执行率 ≥95.00%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产出目标

特保工作完成率 =100.00%

审批差错率 =0.00%

救助金拨付及时率 =100.00%



产出目标

审批完成及时率 =100.00%

费用成本合理 合理

效果目标

检察院社会评价 正面积极

重大安全事故发生次数 =0.00次

检察院场所安全水平 提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0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机制 完善

备注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9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项目名称 检察业务工作费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开始时间 2019年1月1日 结束时间 2019年12月31日

项目概况

检察业务工作费主要包括检察宣传费；专项经费绩效评价费；档案数字化加工
费。主要用于对检察检务工作进行辅助保障。

立项依据

财行[2014]号；沪检发案管字[2015]34号

项目设立的必
要性

为提高公民法律水平、推动法治进程、预防犯罪和弘扬检察队伍形象，需通过
多种渠道和形式，就检察职能、法律政策、检察工作等内容向社会宣传，为检
察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为了保障检察院的各项检察业务能
够正常开展，履行人民检察院的各项职能，有必要实施检察业务工作费项目。

保证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办公室负责检察统计、档案管理、保密、文印工作。政治部负责检察业务宣传
的材料制作与宣传方式的选择。财务科负责绩效评价费的实施和管理。

项目总预算（元） 566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566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

（元）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检察宣传费 150000

专项经费绩效评价费 166000



项目当年投入
资金构成

档案数字化 250000

项目实施计划

按照计划完成检察宣传、绩效评价、档案数字化加工工作。

项目总目标

通过项目的实施，确保本院各项检察工作正常进行，正面宣传检察院形象，向
社会公众普及法律知识；完成检察院2019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保障档案数字
化加工工作，提升检察业务办案效率。

年度绩效目标

按照计划完成检察宣传费用、专项经费绩效评价费、检察档案数字化加工费等
３个子项，对需要进行验收的项目进行验收并验收通过。通过项目的实施，保
障检察业务工作的正常开展。

分解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
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财务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支付及时率 =100.00%

预算执行率 ≥95.00%

政府采购合规性 合规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产出目标

档案数字化加工完成率 =100.00%

绩效评价工作完成率 =100.00%

检察宣传工作完成率 =100.00%

档案数字化加工验收合格率 ≥98.00%



产出目标

档案数字化加工工作完成及时率 =100.00%

检察宣传工作完成及时率 =100.00%

绩效评价工作完成及时率 =100.00%

支出成本合规性 合规

效果目标

社会公民法治意识 提升

检察院社会影响力 提升

检察院工作效率 提升

社会公众满意度 ≥90.0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机制 完善

备注


